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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申诉制度探析

王 教 远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
,

刑事案件的当事人
、

被害人及其家属或者其他

公民
,

对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
、

裁定
,

可以向法院或检察院提出申诉
。

刑事申诉制度是我国

宪法第 41 条规定的公民申诉权利的具体体现
,

对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

促使司法机关纠正

生效判决
、

裁定中存在的错误
,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然而
,

申诉制度在执行中遇到了许多问题
,

主要包括
:

( 1 ) 申诉案件量大
,

据有 关 部

l’1 统计
,
申诉案件几乎与上诉案件数量相当 , ( 2 ) 重复申诉多

,

即申诉主体就同一案件向各

有关部门重复申诉 , ( 3 ) 反复申诉多
,

这主要指申诉主体就同一申诉案
,

不断提出申诉要求
,

不论该申诉是否 已得到妥善处理 , ( 4 ) 无理 申诉多
,

许多申诉毫无理 由和根据
,

经审查也

未发现生效判决
、

裁定有什么间题 , ( 5 ) 申诉处理不妥善
、

不及时
,

某些处理申诉的 司 法

机关工作人员有官僚主义作风
。

上述问题反映了申诉制度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是不必要

的申诉案太多
。

不必要的申
,

诉案大量存在
,

不仅使有关处理巾诉的司法机关不能把主要精力

集中在真正需要解决问题的申诉案件上
,

并且使法律赋予公民的申诉权难以兑现
。

为此
,

理

论界和司法实际部门的同志提出了许多解决这一问题的设想和办法
。

他们的意见主要集中在

以下几个方面
:

( 一 ) 应当限制申诉主体范围
。

不少人认为
,

刑诉法规定的申诉主体范围过于宽泛
,
是

目前申诉案过多的重要原因
。

因此
,

应限制申诉主体范围
。

有的人认为巾诉主体只能是当事

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 有的人主张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应有申诉资格
。

( 二 ) 应当规定一定的申诉理由及根据
。

多数人认为
,

刑诉法未对申诉理 由
、

根 据 作

任何限制
,

是造成不必要申诉案过多的主要原因
。

他们主张应对中诉规定一定理由
,

主要是

对运用证据
、

认定事实
、

适用法律方面
,

若非生效判决或裁定在这些方面确有错误
,

不得申

诉
。

( 三 ) 应当规定一些程序性规则
。

有的同志认为
,

刑事申诉应纳入刑事诉讼 程 序 的 范

围
,

作为诉讼权利的一种
。

为此
,

应 当规定一些诸如申诉管辖
、

申诉期限
、

时效
、

申诉人举

证贵任等程序性规范
,

甚而有人提出对缠诉不休及其他滥用申诉权的
,

应规定包括行政处罚

到经济制裁及追究刑事责任等罚则
。

( 四 ) 也有的同志提出劳改机关应有参与处理申诉的职权
。

这是由于
,

刑事申诉主要是

由已决的且正接受劳动改造的罪犯提出的
,

劳改机关若有权对这部分申诉进行审查处理
,

将

其中确实有理 的申诉筛选出来移交有关司法机关
,

则可以减轻司法机关的工作量
。

甚而有人

提出
,

要克服某些司法机关在处理申诉案中的官僚主义
,

应赋予各级权力机关以处理申诉的



职权
。

上述意见
,
有许多是有价值的

,

对于完善邢事申诉制度
、

解决中诉制度 在实践
,
卜所遇到

的问题有积极意义
,

但也有的意见值得商榷
。

笔者在此对如何解决申诉制度在实践中所遇到

的问题及完善刑事申诉制度
,

谈点看法
,

以就教于同仁
。

一 关于申诉主体范围

笔者认为
,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诉主体范围是合适的
,

以通过限制申诉主体范围的

方式来解决不必要申诉案过多间题的观点
,

是值得商榷的
。

因为
,

第一
,

申诉主 休 的 广 泛

性
,

有利于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申诉权
,

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化
。

宪法第 41 条

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

有向有关国

家机关提出申诉的权利
。

显然
,

宪法的这条规定所指的
“

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

法失职行为
” ,

应包括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

因此
,

任何公民都应有对司法

机关及司法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

包括生效判决
、

裁定中的错误
,

提出申诉的权利
。

作为国

家基本法律的刑事诉讼法
,

当然不能与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相悖
。

同时
,

限制申诉主体

范围
,

不利于实现
、

促进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化
。

诉讼制度的民主化
,

不仅体现国家政治生

活的民主化
,

而且由于使刑事再审程序得到广泛的材料来源
,

因而便于司法机关发现和纠正

生效判决
、

裁定中存在的错误
。

第二
,

法律规定申诉主体的广泛性
,

在现实中并没有导致不必要的申诉案件大量产生
。

统计资料表明
,

刑事申诉大多数是由已决的罪犯
、

被害人及这两类人员的家属提出的
,

刑诉

法规定的具有申诉权的
“

其他公民
”

提出的申诉并不多 , 而只占申诉案件量一小部分的这类

申诉
,

并不都属于不必要的申诉
。

因此
,

不能认为刑诉法规定
“

其他公民
”
有申诉权

,

是造成

不必要申诉案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
。

至于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和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及家属

具有申诉资格
,

虽然也有人提出异议
,

但这类申诉主体应予肯定
。

因为当事人和被害人由于

各种原因未能申诉
、

不愿申诉
、

不敢申诉的情况
,

在现实中绝非罕见
,

赋予其法定代理人和

家属申诉权
,

会有利于使申诉制度得到落实
。

第三
,

在目前全民法律知识水平较低
、

法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
,

需要坚持申诉主体的广

泛性
。

例如
,

由于人们缺少法律知识
,

就需要委托律师代为提出申诉
。

在现实中
,

有些 申诉

是由律师提出的
。

律师既不是当事人
、

被害人
,
也不是其法定代理人或家属

,

法律又没有特

别斌予其有申诉权
。

因此
,

律师目前只能作为
“
其他公民

”
提出申诉

。

如果否定了
“

其他公

民 ”
的申诉资格

,

律师也会因此失去了申诉权
,
这将不利于当事人

、

被害人及其家属通过中

诉缩护其合法权益
,

不利于揭示生效判决
、

裁定中存在的错误
。

从以上论述可见
,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诉主体范围是适当的
,

有利无弊
,

至少是利

大于弊
。

要解决不必要申诉案过多的问恶 不应从限制申诉主体范围上来考虑
。

另外
,

随着

单位
、

法人介入刑事诉讼的情况增加
,

如果规定其绝对没有申诉主体资格
,
既会使其合法权

益失去了一种保护手段
,

也使司法机关失去了从一部分当事人
、

被害人那里得到材料以纠正

生效判决
、

裁定中的错误的机会
。

因此
,

可 以规定在一定条件下 ( 单位
、

法人是刑事诉讼中

的当事人或被害人 )
,

由其法定代表人承担申诉主体的权利
、

义务
。

单位
、

法人也有申诉资

格
,



二 关于申诉的限制条件

关于这一间题
,
笔者同意学术界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

,

即申诉应有一定的条件限制
,

不

能任意提出
。

理 由是
:
第一

,

申诉与上诉不同
,

所针对的是已生效的判决和裁定
,

因此
,

两

者在程序上的要求条件也应有所不 同
。

如果申诉与上诉一样
,

无需提出具体理 由和根据
,

只

需对判决
、

裁定表示异议
,

就使申诉进入诉讼程序
,

就会使大量无理申诉毫无顾 忌 地 提 出

来
。

如果说许多无理上诉的出现
,

因为伴随着二审终审制的实现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那

么
,

大量无理申诉的提出
,

只会徒增对生效判决
、

裁定的法律严肃性的怀疑
,

徒使申诉处理机

关增添不必要的工作量
,

而无助于真正实现公民的刑事申诉权
,

实无任何积极意义
。

第二
,

限制一定的条件
,

有利于使申诉制度化
、

法律化
。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申诉权
,

刑事诉讼法

也规定了公民对生效判决
、

裁定的申诉权
,

但如何行使这一权不Jl,, 宪法和刑诉法并没有详细

规定
。

如果法律只是规定了权利而未规定如何行使
,

那么
,

这样的法律就是不完善的
。

虽然

不能苛求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
,

对诸如刑事
、

民事
、

行政等各种申诉权如何行使的间题作出

规定
,

但作为体现宪法有关原则性规定的刑事诉讼法
,

应对刑事申诉权如何行使作出规定
。

这格 才能使宪法的有关规定得到进一步落实
。

第三
,

增设一些限制条件
,

是现实工作的需

要
。

目前无理申诉
、

反复申诉等大量的不必要申诉案的存在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是与法律未

对申诉规定一定限制条件有关的
。

为减少不必要的申诉案
,

需要对申诉限定条件
。

对申诉应限制的条件
,

主要有两个方面
:

’

( 一 ) 提出申诉理由
。

申诉不应无理 由
,

或只是笼统地提出生效判决
、

裁定是错误的
,

而应指出生效判决
、

裁定中的具体错误
。

这种错误包括
:

( 1 ) 认定事实有错误
,

证据 不 充

分或不确实 ,
( 2 ) 适用法律有错误 ,

( 3 ) 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中有读职行为或者有关

诉讼参与人有隐瞒事实真相
、

包庇或陷害他人的行为 , ( 4 ) 在邢事诉讼中有违反诉讼 程序

并因此可能影响正确判决
、

裁定的现象
。

在上述前三项理 由中
,

还须指出生效判决
、

裁定中

的这些错误
,

已经导致定罪量刑的错误或影响了附带民事诉讼判决部分的正确性
。

如果没有

这种后果
,

只是一般性错误
,

当然不应是申诉的理由
,

而只能作为批评意见
、

建议等提出
。

由于审判监督审所针对的是定罪
、

量刑有错误的生效判决
、

裁定
,

而刑事申诉又是审判监督审

的材料来源
,

因此
,

两者应对应
。

至于第四项理由
,

笔者认为
,

尽管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审

判监督审没有此项内容
,

( 在第 1 38 条规定第二审法院发现第一审法院违反诉讼程序
,

可能

影响正确判决时
,

应撤销原判
,

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

) 但为了保障诉讼程序的权威性
,

今后

在修改刑诉法时应在审判监督审的对象中增加这一内容
。

因此
,

也应作为申诉的理由之一
。

( 二 ) 在有关司法机关对申诉作出有理有据的妥善处理后
,

申诉人不得再次提出申诉
,

除非提出了新事实
、

新证据
。

这是解决反复申诉间题所需要的
。

除上述条件外
,

对申诉再限定其他条件是不合适的
。

例如
,

有的人提出
,

申诉 应 有 时

效
。

这是不妥的
。

首先
,

申诉是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
,

如果说审判监督程序是我国

刑事诉讼中有错必纠原则的最后一个程序上的保证
,

不应限定时效
,

那么
,

对申诉也不应限

定时效
。

否则
,

就会使之失去一个重要的材料 来 源
。

其 次
,

要 求 申诉 人对 生 效 判 决
、

裁定中存在的错误都在短时期内发现
,

往往是不现实的
。

因此
,

对申诉规定时效
,

就会使那

些未能在时效规定的期限内发现的错误得不到纠正的机会
。

当然
,

提出申诉的时间与作出生

效判决
、

裁定的时间相隔越久
,

越不利于查清申诉提出的问题
。

但这不应成为对申诉规定时

· 4 2
·



效的理由
。

错误既经发现
,

如果没有揭露和纠正的机会
,

只会使错误得 以延续
,

只会使法律

的公正性和严肃性遭到破坏
,

只会使遭侵害的合法权益失去补偿的机会
。

因此
,

要解决申诉

迟误问题
,

限定申诉时效并不是妥善的方式
,

合适的手段应是使处理 申诉的司法机关掌握确

定申诉是否有理的方法
。

对此
,

后面将会谈到
。

以举证责任加诸申诉人
,

也是不妥的
。

赋予申诉人提出证据或线索的权利
,

即不仅规定申

诉人有指出生效判决
、

裁定中存在的错误的权利
,

而且有提出证实这种错误存在的根据的权

利
,

是合适的
。

因为这不仅有利于申诉人真正有效地行使申诉权
,

而且有利于申诉处理机关

确定申诉是否有理
。

但这与举证责任有本质的不同
。

举证责任不仅意味着要求申诉人提出证

实其申诉有理的根据
,

而且意味着如果申诉人没能提出证实其申诉有理的根据
,

申诉处理机

关据此可直接判定申诉无理
。

如果规定申诉人有举证责任
,

对于中诉处理机关来说
,

工作确

实方便了
,

但对于查清申诉究竟是否有理
,
却很不利

。

由于提出申诉的大都是当事人
、

被害

人
,

他们受各种条件的限制
,

如在押
、

不具备专门调查手段和职权
、

法律知识水平较低等
,

因此
,

往往不具备举证的条件
。

如果申诉处理机关对没能举出确凿充分证据的申诉
,

不进行

有关调查就可以一律视为无理的话
,

不仅会助长官僚主义作风
,

而且会使那些实际上有理
、

且经过调查能落实的申诉
,

也被视为无理
。

这既不利,于保障公 民的刑事申诉权
,

也不利于实

现法律规定的申诉处理机关应有的职责
。

当然
,
从实质意义上说

,

申诉人是否举证
,

关系到

申诉处理机关便于及时查清申诉理由是否成立
,

因此
,

申诉人如果只是提出申诉理由而没有

举出相应的证据
,
对于真正有效地实现申诉权利也是不利的

。

但对申诉处理机关来说
,

不能

因为申诉人由于条件的限制未能举证
,

就对其提出的申诉理由及某些线索不予查证落实
。

需

要说明的是
,

上述所论并不意味着任何提出一定理由的申诉
,

都是有根据的
,

而是意味着对

申诉处理机关来说
,

任何申诉都存在着有根据的可能性
,

需要认真查证落实
。

三 关于处理申诉的程序

如果说确定申诉条件
,
只是为解决申诉制度所面临的问题

,

提供一定的理 论 依 据
,

那

么 ,
完善处理申诉的程序

,

就可为解决上述间题找到有效的方法和程序上的保证
。

完善处理

申诉的程序
,
主要有如下几点

:

( 一 ) 管辖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

刑诉法对申诉管辖问题
,

规定得过于笼统
、

不 够 具体
,

这也是出现重复申诉及处理申诉机关互相推诱等现象的重要原因
。

因此
,

需要对申诉管辖问

题作进一步具体
、

明确的规定
。

有关申诉管辖的规定
,

需要完善的主要有以下两点
:

1
.

不能笼统地规定法院与检察院都有管辖权
,

还应当规定哪一级法院和检察院对哪些申

诉有管辖权
。

在规定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的申诉管辖权时
,

应当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
第一

,

管

辖的规定应有于利及时正确地审查申诉是否有理
。

这个因素决定了作出生效判决
、

裁定法院

的上级法院和检察院管辖的申诉不宜过多
。

否则
,

上级法院
、

检察院由于没有参加作出生效

判决
、

裁定的诉讼活动
,

了解的情况有限
,

加之其管辖的地域广
,

案件多
,

因而易使申诉审

查流于形式
。

为此
,

应规定申诉案一般由作出生效判决
、

裁定的法院和同级检 察 院 管 辖
。

即使申诉针对的是经过二审的案件
,

只要申诉提出的间题在一审中就已存在
,
经过二审也未

解决的
,
作出一审判决的法院及其同级检察院也应对申诉有管辖权

。

当然
,

由其通过申诉审



查而发现生效到决
、

裁定中的错误
,
应报上级法院和检察院

,

由后者依照审判监 督程 序 解

决
。

第二
,

申诉管辖权的规定应有利于中诉权的真正实现
。

目前在处理申诉的工作中
,

存在

着一些官僚主义现象
。

为解决因这种现象的存在使申诉权不能真正实现的间题
,

作出生效判

决
、

裁定法院的上级法院和检察院在下述几种情况下
,

应对申诉案行使管辖权
:

( 1 ) 有管

辖权的法院
、

检察院不受理申诉的
,

或者对巾诉的处理不及时
,

严重损害申诉人 合 法 权 益

的 , ( 2 ) 有管辖权的法院
、

检察院对申诉所作的审查结果
,

没有对申诉中提出的问题作出

有理有据答复的, ( 3 ) 申诉针对的是原审法院有循私枉法或官僚主义行为等
,

由其审查申

诉不合适的
, 以及上级法院

、

检察院认为需要由其审查的其他申诉案
。

规定作出生效判决
、

裁定法院的上级法院
、

检察院
,

包括最高法院
、

最高检察院
,

对上述三类申诉案的管辖权
,

有利于申诉人真正实现申诉权
。

2
.

法院和检察院处理申诉的职权应进一步加以明确
。

根据刑诉法及有关规定
,

申诉可以

向法院及检察院提出
,

两家都有管辖权
。

这一原则规定使法院
、

检察院管辖申诉案件职责不

清
,

易使申诉管辖陷于互相推诱
。

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规定处理申诉机关的职责 范 围
。

第

一
,

应规定法院和检察院在接到申诉后
,

不能以对方也有管辖权而一推了之
,

不 得 互 相 推

诱
。

两家都有申诉管辖权
,

对同一申诉案处理结果会有差异
,

可以通过协商处理 , 经协商意

见仍不~ 致的
,

可以根据其不同认识作出处理
。

这并不会有损于司法机关的权威性
,

根据刑

诉铸卵规定
,
法院和检察院在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时

,

也并不要求意见一致
·

第二
,

法院和检

察院在受理申诉后
,

应当有调阅对方有关案卷材料的职权
,

持有该案卷材料的机 关 应 予 协

作
。

第三
,
法院和检察院内受理申诉的职能部门

,

应有调查取证的职权
。

因为从 案 卷材
`

料

中
,
往往不易发现生效判决

、

裁定中的错误
,

不易确定申诉是否有理
,

因此
,

需要根据申诉

中所提的何题
,

进行相应的调查取证活动
。

为了解决法院和检察院都有管辖权因而互相推诱的问题
,

有的人提出
,

只应规定法院对

申诉有管辖权
。

这是不妥的
。

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院在发现生效判决
、

裁定确有错误

时
,

可以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法院提起抗诉
,

如果检察院无权受理并处理申诉案件
,
就会使

检察院发现生效判决
、

裁定是否确有错误
,
失去一个重要材料来源

,

这对于其实现审判监督

职能极为不利
。

再者
,

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

对申诉若无管辖权
,

于理于法皆不

合
。

·

笔者也不同意某些人提出的
、

由权力机关管辖申诉案的观点
。

国家权力机关
、

即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职能
,
虽然包括监督宪法

、

法律的执行
,

但这种职能既不意味

着可以取代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
,

也不意味着其监督职权如同检察院那样
,

体现在直接参与

处理具体的案件上
。

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
,

应通过对司法人员的任免
、

对司法工作

进行质询等活动体现出来
。

如果规定权力机关有直接处理申诉的职权
,

就会混淆其与司法机

关的职权界限
,

不仅会引起司法制度上的不必要的麻烦
,

而且会因其对具体案情及有关法律

事务不熟悉
,

而增加发生错误的可能
。

另外
,

国家权力机关处理申诉案件
,

把相当力量
、

时

间花费在大量的具体案件中
,

将会对其有效行使权力机关的其他职能
,

’

产生不利影响
。

还有的学者提出
,

应规定劳改机关对正接受劳动改造的罪犯提出的申诉有管辖权
。

这也

是不妥的
。

因为劳改机关作为主要的邢罚执行机关
,
其职资是对罪犯的改造和教育; 加之其

并未参加有关诉讼活动
,
对申诉案件的了解有限

,

因此
,

赋予劳改机关申诉管辖权并无多大

意义
。

当然
,

充分发挥劳改机关的作用
, 以减少反复申诉现象

,
也应是完善申诉制 度 的内



容
。

笔者建议
,

司法机关在对申诉作出有理有据的审查结论后
,

应告知有关劳改机关
,

使其

帮助提出申诉的劳改人员适时息诉
。

( 二 ) 期限

刑事诉讼法对处理申诉的期限未作规定
,

这使实践中产生了诸如申诉处理久拖不决
,

一

些处理申诉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等间题
,

造成了许多申诉人为使申诉早日得

到解决而不断申诉
,

甚至到处上访
。

对此
,

许多同志提出了应规定处理申诉期限的建议
。

这

种建议是合理的
。

如果对处理申诉期限作出规定
,
对于解决上述间题具有积极意义

。

需要研

究的是, 应如何规定期限
。

虽然已有学者提出了具体的期限
,

如三个月或一个月等
。

但作为

学术探讨
,

仅提出具体期限还不够
,

重要的是应探讨确定期限所需考虑的种种因素
,

以便为

确定期限提供合理的基础
,

使之更具科学性
。

在确定处理申诉期限时
,

应考虑以 下 几 个 因

素
:

、

1
.

刑事诉讼的迅速
、

及时原则
。

该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
,

这一原则贯彻

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认因此
,

处理申诉的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部分
,

就 应 贯 彻 迅

速
、

及时原则
。

目前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申诉长期得不到处理
,

拖了半年
、

一年甚至数年才处

理的情况
,

显然不符合这项原则
。

2
.

期限的规定应有利于处理申诉的司法机关准确
、

扎实地查清情况
。

我国刑事诉讼的迅

速
、

及时原则并不是一味求快
,

而是与
“
稳

、

准
”

相联系的
。

由于处理申诉程序包括受理
、

调

查等步骤
,

申诉所提出的间题往往是以前遗留的难以查清的问题
,

甚至是新发现的间题
,

因

此
,

要查清并不容易
。

期限规定过短
,
就会使处理申诉的司法机关不能认真查清事实

,

搞到

确凿
、

充分的证据
。

鉴于以上两个因素
,

处理申诉的期
.

限应与侦查期限相同
,

即一般不得超过两个月
,

案情

复杂
、

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
,

经处理申诉机关负责人的批准
,

可延长一个月
。

这样
,

既

能使申诉处理比较及时
,

又能保证有足够的时间查清并处理申诉
。

需要说明的是
,

期限应从

对申诉有管辖权的法院
、

检察院接到申诉时起算
。

因此
,

申诉人向其他机关
、

其他法院
、

检察

院送交的申诉
,

只有在接到申诉的机关将申诉移交给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后
,

期限才开始起

算
。

这样规定
,

对于解决重复申诉
、

申诉人上访等问题有积极意义
。

( 三 ) 处理申诉的程序

处理申诉的程序
,

也就是处理申诉的具体步骤
、

阶段
,

对此
,

刑事诉讼法未作规定
。

有

的学者提出该程序应包括受理
、

调查
、

作出处理结果三个阶段
。

笔者认为
,

处理申诉的司法

机关在这三个阶段应进行相应的诉讼活动
。

1
.

受理阶段
。

在这个阶段
,

处理申诉的机关要进行以下几项工作
:
第一

,

审查申诉是否

符合条件
,

并根据情况分别处理
。

例如
,
申诉缺乏理由的

,

要求申诉人提出具体理由, 申诉

已经处理过
,

又没有提出新的理由和根据的
,
应劝其撤回

,

或按一般来信来访处理 , 没有申

诉管辖权的
,

告知申诉人送交或帮助移交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
。

对于符合申诉条件的
,

应将

处理申诉的程序进入下一个阶段
,

即调查阶段
。

2
.

调查阶段
。

这个阶段要解决的间题是查证落实申诉理由是否有根据
,

为处理 中诉打下良

好的基础
。

调查应当采用多种方式
,

不仅包括调阅原审案卷材料
,

而且应当进行诸如询间申

诉人
、

有关证人等活动
,

如果需要的话
,

还应当进行某些专门性的调查活动
,

如鉴定
、

勘验

等
。

这样
,

才能使处理巾诉有充分确实的事实根据
。

需要指出的是
,

由于判决距巾诉时间相



隔较长
,

许多证据难以查证落实
,

因此
,
如果申诉人不能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申诉理

由
,
申诉处理机关在进行了相应的调查后也未能找到证明申诉理由是否成立的证据时

,

不应

当无限延长调查阶段的工作
,

而应适时将案件转入处理程序
。

否则
,
许多申诉案件将会因此

长久拖延
,

得不到处理
。

3
.

处理阶段
。

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
,

根据调查的材料
,

认定申诉是否有理并作出相应的

处理
。

处理结果包括以下几种
:

( 1 ) 经调查认为申诉理由不成立的
,

要驳回申诉
,

并在驳

回申诉决定书上说明理 由和根据
。

( 2 ) 申诉有理
,

证明生效判决或裁定确有错误
,

且因此需

要进行审判监督审的
,

应当据此报告给有权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机关
,

由其根据审判监督程

序提起抗诉或进行再审
。

( 3 ) 申诉虽然有理
,

但申诉中所提出的间题对生效判决
、

裁定中

的定罪量刑或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正确性没有影响
,

因而不需要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
,

可在申

诉处理决定书中予以说明
,

以使申诉人息诉
。

( 4 ) 申诉所提出的理由虽然被证明无 理
,

但

在调查申诉案件时发现了生效判决
、

裁定中有其他间题
,

而这些间题不需要通过审判监督程

序解决的
,

也应将此结果报告给有权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机关处理
。

( 5 ) 对那些由于时过

境迁
,

经努力未能找到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申诉有理或无理的案件
,

应当驳回申诉
。

前面曾

经提到
,

不能将举证责任加于申诉人
。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申诉理由不能查证落实时
,

申诉处

理机关要无限期地进行调查
,

也不意味着只能认可申诉有理
。

恰恰相反
,

为了维 护 生 效 判

决
、
裁定的稳定性

、

严肃性
,

应当驳回申诉
。

( 6 ) 对利用申诉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

如诬

陷他人
、

作伪证等
,

应送交有关司法机关处理
, 以使法律规定的申诉权真正成为维护合法权

益的保障
,

而不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手段
。

( 四 ) 处理申诉程序的性质

笔者认为
,

处理申诉的程序
,

应是刑事诉讼中判决
、

裁定生效后的一个独立的程序
,

而

不应是审判监督程序的一部分内容
。

其理由是
:

第一
,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条件应更严栋 而

产生 申诉程序的条件相对宽一些
。

两者宽严不同是必要的
。

审判监督程序涉及生效判决
、

裁

定可能变更的间题
,

而申诉程序只是为发现生效判决
、

裁定是否有错提供材料来源
。

条件的

不同
,

意味着其性质的差异
。

第二
,

将申诉制度化 可 以通过完善申诉程序来实现
,

没有必

要将申诉程序纳入审判监督程序的范围
。

如果将申诉程序纳入审判监督程序
,

将会有损于审

判监督程序的严肃性
,
对于进一步控制申诉量

,

维护生效判决
、

裁定的稳定性
、

权威性
,

有

弊无利
。

当然
,

如果要把申诉处理程序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独立的程序
,

仅根据现行刑事诉讼

法及有关法律对申诉的规定是不够的
,

只有在完善了这一程序后
,

申诉程序才能真正具有其

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具有的独立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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